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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
执行裁定书 

（2019）粤 0307执 13981 号之一 

申请执行人陈启惠，女，汉族，1978 年 3 月 2 日出生，身份

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新亚洲花园 8-9F，身份证号码

420982197803020069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斌，广东通远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鸿权，广东通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。 

被执行人周秀菊，女，汉族，1976 年 6 月 30日出生，住址湖

北 省 安 陆 市 府 城 办 事 处 碧 陨 路 65 号 ， 身 份 证 号 码

422203197606305223。 
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陈启惠与被执行人周秀菊民间借贷纠

纷一案中，本院作出的（2018）粤 0307民初 21449 号民事判决已

发生法律效力。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

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责令被执行人周秀菊应履行以

下义务：一、偿还借款本金 200000 元及逾期利息（以 200000 元

为本金，自 2018年 11 月 2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至款

项付清之日止，但以不超过年利率 6%为限）；二、支付本案案件

受理费 4300 元、保全费 1520 元、公告费 350 元；三、加倍支付

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；四、被执行人承担本案执行费。本院

依法受理。 

执行过程中，本院依法向被执行人周秀菊发出《执行通知书》、

《报告财产令》、《财产申报表》，责令被执行人收到上述文书

后立即履行，但被执行人逾期未履行本院已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

查封被执行人周秀菊名下位于安陆市府东北路 47 号 2 栋 2 单元

101 的房产（不动产证号：B013188），现申请执行人向本院提出

申请，要求处分上述财产以清偿债务。 

本院认为，被执行人周秀菊在指定期限内未履行生效法律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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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确定的义务，申请执行人陈启惠申请处分被执行人周秀菊的上

述财产，符合有关法律规定，应予准许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，最高人民法院

《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第一条，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条

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周秀菊名下位于安陆市府东北路 47 号 2

栋 2 单元 101的房产（不动产证号：B013188）以清偿债务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 

审  判  长     黎      君 

审  判  员     罗  海  雁 

   审  判  员     付  宇  浩 

 

二○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

 

   书  记  员     卢  小  璇 

 

 

 


		2019-12-03T14:07:51+0800




